財團法人林國長先生社會福利基金會獎學金公告
主   旨：捐助理護理清寒助學金

對   象：護理科在學學生

資 　格：九十四學年度下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，品行成績在乙等以上者，遴選成績最優者10名。

檢附文件：1.申請書 
2. 952學期成績單
3.清寒證明 
4.二吋半身照片
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96年12月13日止，繳至學務處課指組劉老師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獎　　金：受助同學每名新台幣5000元整。
